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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中華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獎補助本校之專任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及

講師（以下稱教師）之研究，特訂定「中華科技大學獎補助教師研究實施辦法」

（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獎補助範圍如下： 

一、教師承接公民營計畫案，惟民營計畫案主題內容未符合系所、中心專業定位

或校務發展目標者，不列入獎勵點數之計算。 

二、教師就學校教學及研究特色並配合校務發展，從事相關實務專題研究過程

中所需之費用，獲補助之金額不列入獎勵點數之計算。  

三、教師因從事教學相關研究而卓有成效者。 



 四、教師申請國內外之專利。 

五、教師研發成果之技術移轉獎勵。 

六、教師研究計畫案及專利年費申請補助審查之專家學者審查費。 

七、教師進行實地研究差旅之交通費。 

第三條 承接公民營產學合作案或研究案時，應具名本校教師為計畫主持人，且由本校

辦理研究經費之入賬、核銷、結案等一切手續。研究案結案時應依學校公告格

式撰寫結案報告外，民營產學合作研究案另須將研究計畫成果公開發表。 

   計畫主持人申請本研究案之獎勵時，主持人須將結案報告一式三份及電子檔繳

交至研究發展處(民營產學合作研究案另需繳交計畫成果公開發表之報告)。技

研服務組除確認結案報告及民營產學合作研究案公開發表報告或研討會論文已

繳交後，再辦理相對性研究獎助。但若繳交結案、公開發表之報告或研討會論

文發表之時間已超過合約載明之結案日期六個月以 上，則將不給予獎勵點數，

如計畫因故展延則依展延日期為主。非科技部計畫之其他單位研究案，總經費

達150萬以上，共同主持人可分享申請獎勵金之計畫經費分配，惟須事先由計畫

主持人簽呈校長核准後實施。 

   承接民營產學合作研究案之教師，結案時須注意下列事項： 

一、檢附本校簽約之合約書影本。 

二、研究經費總額須達新台幣（以下同）5 萬元（含）以上，研究經費入本校

專戶證明文件。 

三、本校同一教師承接多件，但研究內容或主題相類似之產學合作研究案，只

能選擇其中一件申請。 

承接公民營產學合作研究案、科技部研究案及技轉案，其獎助方式以研究計畫核銷

經費(不含學校自籌款)為依據，計畫總經費為5萬元(不含)以下，不給予任何獎勵

點數，原則如下： 

(一)採年度總經費合計，分段方式: 

(1) 100萬以下，每萬元配0.4點。 

(2) 100萬(含)-200萬以下，每萬元配0.425點。 

(3) 200 萬 (含)以上，每萬元配0.45 點。 

(二) 每位教師每年度研究獎助金之總和(含本校獎勵著作實施辦法獎助教師著作



之獎助金，不含專利年費之各項補助金)，最高以新台幣（下同）15 萬元為

限，配合政策且績效優異者，經校長同意得提高上限至 18 萬元。惟學校為

促進與私人企業產學合作，以達成優質教學與產學合作具特色之科技大學之

目標，私人企業產學案研究獎助金之總和不受上述限制。 

第四條 有關第二條第二款之補助案，計畫之申請、管理及補助依「中華科技大學校內實務專

題研究計畫申請、管理及補助實施辦法」辦理。 

第五條 本校教師經校長核准以學校名義參加國際性或中央政府機構主辦及委辦之全國性

競賽，成績優良者。國際性每件鉑金獎獲得3萬元、第一名獲得2萬元、第二名獲得

1萬5仟元、第三名獲得1萬元；全國性每件第一名獲得1 萬元、第二名獲得7仟5佰元、

第三名獲得5仟元。 

第六條 關於本校專利之補助及獎助方式說明如下： 

一、本校教師以本校名義申請國內外專利，其補助方式為經本校專利權委員會審

查通過者，其專利申請費、申覆費、審查費、領證費、代辦費、服務費、製作費及

年費等專利申請及申覆過程所需相關經費，由本校  全額補助。但經費不足時以

國內專利優先補助，並事先公告於研發處技研服務組網頁。 

二、前款審查會議召開所聘請之校外學者專家亦得支領審查費。 

三、申請專利獎勵方式如下： 

（一）國內專利所有權(專利權人)為本校而發明人為本校教師者，發明人可獲

獎勵發明每件為15點、設計專利每件10點、新型每件5點；獲得國外專

利者比照國內發明。 

（二）國內專利所有權(專利權人)非本校，而發明人為本校教師者，發明人每

件獎勵乙次3點。 

（三）申請時須以專利證書上記載之專利期間為準，並須於當年度申請 

（四）同一件專利以申請一次為限。 

第七條 教師進行實地研究差旅之交通費補助說明如下： 

一、依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實施辦法所訂教師至合作機構或產業實地研究 

之教師為補助對象。 

二、前往合作機構或產業實地研究地點位於台中(含)以北，每人每年最高補助

2,000元。位於台中(不含)以南，每人每年最高補助3,000元。 



三、依照本校國內差旅費報支要點進行交通費核銷。 四、教師於實地研究後

簽訂產學合作案者，優先補助。 

第八條   為獎勵教師研究成果能融入教學，依據本辦法第三條或第六條申請獎助者，得

申請製作教具、編纂教材，且經相關辦法評核得獎且與申請內容相符者，依

獎勵點數結果×1.5。 

第九條   為激勵教師帶領研究，形成團隊合作，依據本辦法第三條申請獎助，教師承

接公營產學合作案及研究案，研究成果有納入本校教師成團隊者， 依獎勵點

數結果×1.3。 

第十條   為鼓勵教師增加民營產學計畫，依據本辦法第三條申請獎助，教師承接民營產學

合作案及研究案，依獎勵點數結果×2。 

第十一條 本辦法內所有之獎勵點數，每點所代表之獎勵金額大小，係由教育部獎補助款之

獎勵研究金額扣除必須繳付之各項專利證照規費、年費補助及競賽優良獎金等款

項後，再除以全部申請之研究案、技轉及專利獎勵點數等而計算獲得。每點獎勵

額度最高以1千元為限。 

第十二條 未能於期限內依規定繳交研究案之結案報告及完成核銷程序者，一律不列入當年

度獎勵，而以完成核銷及已繳交報告之年度進行獎勵，而獎勵金即以該年度之點

數換算金額計算。 

第十三條 接受獎助案件之成果，如研究成果報告和獎狀等，應由研發處統一收集後上

網公布並留存本校圖書館，供各界查閱。 

第十四條 申請本辦法各款獎勵申請人需填寫附件 A(中華科技大學專任教師公民營產學

合作案及技轉案獎助申請表)，於每年十月底以前送技服組彙整後送申請人所

屬學院或中心進行專業審查，各學院審查後送研發處召開學院評審委員會複

審，研發處彙整再呈送校教評會議審定。 

第十五條 本辦法經校教評會通過，依行政程序陳請校長發布實施，修正亦同。 

 


